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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时刻——— 北京APEC聚焦

综合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消息 国
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北京与韩国总统朴
槿惠举行会晤，双方共同确认中韩自贸区
结束实质性谈判。

习近平指出，今年7月我访问韩国，我
们就充实和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达成广泛共识，特别是决定加快中韩自由
贸易区协定谈判。我高兴地得知，双方刚
刚完成中韩自由贸易区协定实质性谈判。
建立中韩自贸区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有力
促进亚太区域一体化。

朴槿惠表示，今天是值得韩中双方共
同庆祝的日子。成立韩中自贸区对全球经
济复兴和亚洲发展繁荣是重要利好消息。
韩方将继续努力，使有关协定早日达成并
生效。希望两国继续秉持合作精神，推动
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会晤后，在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下，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韩国通商产业

资源部部长尹相直，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
署了结束中韩自贸区实质性谈判的会议
纪要。会议纪要中明确，按照指示，双方谈
判团队将在年底前完成余留技术问题的
谈判。

中韩自贸区谈判于２０１２年５月启动，
是我国迄今为止对外商谈的覆盖领域最
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区。根据
谈判成果，在开放水平方面，双方货物贸
易自由化比例均超过“税目９０％、贸易额
８５％”。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
易、投资和规则共１７个领域，包含了电子
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２１世
纪经贸议题”。

同时，双方承诺在协定签署后将以负
面清单模式继续开展服务贸易谈判，并基
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
投资谈判。中韩自贸区谈判实现了“利益
大体平衡、全面、高水平”的目标。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双方共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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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新华社发

第1轮
2012年5月14日
中国北京
设立以双方首席代表
为共同秘书长的贸易
谈判委员会。

第2轮
2012年7月3日-5日
韩国济州岛
双方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设立工作组和专家组、谈判
范围和领域等交换意见。

第3轮
2012年8月22日-24日
中国威海
双方就货物、服务贸易和
投资领域的谈判模式、范
围和领域等交换意见。

第4轮
2012年10月30日-11月2日
韩国庆州
双方讨论了有关商品和
非关税壁垒等各领域的
谈判模式。

第5轮
2013年4月26日
中国哈尔滨
双方就原产地和通关手续等
基本方针达成协议。

第7轮
2013年9月3日-5日
中国潍坊
双方就第一阶段“基本
方针”达成共识，最终就
协定范围涉及的各领
域模式文件达成一致。

第8轮
2013年11月17日-22日
韩国仁川
双方互换了商品关税减让
表，就产品的开放程度进行
了磋商，是第二阶段谈判第
一轮谈判。

第9轮
2014年1月6日-10日
中国西安
双方就服务贸易、投资、
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
竞争政策等十几个领域
开展协议文本谈判。

第11轮
2014年5月26日-30日
中国四川眉山
双方就竞争领域相关规则中
的普通原则达成协议，商定
在竞争领域进行合作。

第12轮
2014年7月14日-18日
韩国大邱
双方就服务贸易、投资
领域的自由化方式达成
一致。

第13轮
2014年9月22日-26日
中国北京
双方在四个领域达成一致，
但就货物贸易领域未能缩
小分歧。

第14轮
2014年11月6日
中国北京
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
共17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
采购、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

第6轮
2013年7月2日
韩国釜山
双方同意最终实现自
由化的产品应占全部
商品税目的90%，涵盖
进口总额的85%。

第10轮
2014年3月17日-21日
韩国京畿道一山
双方针对各类产品进
行关税谈判，但没有取
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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